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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区关于支持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公众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1
	支持汽车软件方面，当前国产车用操作系统面临的核心瓶颈已非技术研发，而是缺乏足够丰富的应用生态。通过政策引导资源向APP适配倾斜，有助破解“有系统无应用”的产业困境。同时提高奖励额度，旨在切实激励企业投入这一关键环节，加速构建自主软件生态。
	采纳

	2
	建设研发创新主体方面，市级研发平台认定门槛较高，建议政策更聚焦于服务龙岗区内企业的实际需求，同时应注意市级政策是否有相应配套补贴，避免产生重复补贴问题。

	采纳

	3
	推动汽车电子发展方面，建议将支持对象从相对宽泛的汽车电子环节聚焦于真正具备高技术门槛、验证难度大的核心硬件领域，确保资源集中于产业链关键环节。同时，为提升本土供应链韧性，建议构建覆盖产业化全链条的支持体系，将对企业的扶持从“认证后奖励”前移至“供应链准入”阶段，将为进入整车供应链所产生的测试等关键费用纳入支持范围。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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